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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董事會自願作出。

合作協議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本集團已與廣東省華算國際產業園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華

算」）訂立合作協議（「合作協議」）。根據合作協議，華算及中山聖馬丁電子元件有

限公司（「中山聖馬丁」，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將合作升級建於工業用地上

之若干廠房及宿舍，並重建該土地（統稱「該土地」）的部分空置及未發展部分，惟

須獲得中國相關政府部門的事先同意及規劃批准。該土地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廣東省中山市並由中山聖馬丁擁有。合作協議旨在制定框架，以重建該

土地為研發智能製造中心，作未來租賃或出售用途（「重建」）。華算將提供重建全

部成本的資金，而本集團將提供部分該土地用於重建。本集團及華算將透過分配

由新建樓宇產生的租金收入或出售新建樓宇的所得款項而分別有權獲得該土地上

新建樓宇的20%及80%（「收益分配」）。

重建將以中山聖馬丁名義開發。為確保繼續承擔重建，華算將向本集團支付合作

金人民幣60,000,000元作為保證金（「合作金」）。作為保障該合作金，本集團將向華

算抵押 (i)中山聖馬丁（持有該土地）的 100%股權（「股權質押」）；及 (ii)該土地內三

幅地塊的其中一幅（「土地抵押」）。華算將於本集團悉數償還合作金及完成重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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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配後解除股權質押及土地抵押。倘重建無法進行，則合作金將於十個營業

日內退還予華算（不計利息），否則本集團須於三個月內支付年利率 8%的違約利

息。

於本公告日期，重建正處於規劃階段。有關收益分配的具體計劃無法釐定，並須

由雙方進一步磋商。同樣，重建的設計及規模、本集團將就重建提供該土地的實

際面積及位置在獲得中國相關政府部門的事先同意及規劃批准前無法釐定。倘本

集團未能取得相關同意及規劃批准，則重建可能不會進行。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華算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

連人士（定義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訂立合作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自二零一八年起，本集團逐步將其生產外包至於越南之供應商。本集團一直尋求

機會增加位於該土地的生產廠房的投資回報，包括但不限於為生產廠房物色潛在

買家及優化生產廠房。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將約 78%建於該

土地上的廠房及宿舍分類為投資物業，並已出租予獨立第三方。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土地應佔租金收入約為人民幣13,798,000元。合作協議

將為本集團提供機會透過重建增加該土地之投資回報。董事認為合作協議符合本

公司及其股東之利益。

本公告乃由董事會作出，以知會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

展。本公司尚未就重建訂立或同意訂立任何交易（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章）。本公

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並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應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洪聰進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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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洪聰進先生及陳偉鈞先生

非執行董事

郭人豪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幼祥先生（主席）、李澤雄先生及吳嘉明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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